退還提貨保證金申請函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月  日
發文字號：       字第         號
主旨：本人或本廠商承辦貴府「112年度壽豐溪新豐平橋下游段疏濬工程第1批次土石料源」案，今已提貨完畢，申請退還提貨保證金。
說明：檢附退還提貨保證金申請單(含存摺封面)、切結書、收款收據各1份。
本人或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負 責 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退還提貨保證金申請單
一、本人或本廠商承辦貴府「112年度壽豐溪新豐平橋下游段疏濬工程第1批次土石料源」案，今已提貨完畢，請退還提貨保證金。

二、附存款行、庫戶名、帳號等明細表一份，如因填報錯誤，致貴機關所退還提貨保證金誤入他人帳戶時，由本人或本廠商自行處理。
三、提貨保證金新臺幣：40萬元整。

	存款行庫

	行、庫名稱
	戶名
	種類
	帳號

	
	
	
	

	備註
	1. 戶名以投標者本身存款戶為限。

2. 並請附存摺影本。


此致
花蓮縣政府

本人或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負 責 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地　　址：
電　　話：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切  結  書

本人或本廠商同意放棄「112年度壽豐溪新豐平橋下游段疏濬工程第1批次土石料源」尾數之提貨暨土石剩餘款，唯恐空口無憑特立此書。

此　　致
花蓮縣政府
本人或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印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電      話：
地      址：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